
尊敬的商户：

感谢您选择使用中国农业银行聚合收款码。为促进贵单位与农业银行的合作发展，农业

银行特向贵单位介绍“惠存会省 2.0”活动。活动内容具体如下：

一、定义

（一）月日均资金：指贵单位在农业银行的存款余额的月日均值。

（二）手续费优惠活动：指农业银行按照《中国农业银行聚合收款码手续费优惠活动告

知书》向商户提供的聚合收款码手续费优惠活动。已参与农业银行聚合码手续费优惠活动的

商户，可通过“农行商户服务”公众号“我的店铺”查看所享优惠活动的有效期、具体优惠

收款额度。

（三）“惠存会省 2.0”活动：针对使用农业银行商户收款服务，且按双方签订的商户合

作协议或静态聚合码业务服务协议约定的手续费标准向农业银行缴付手续费的商户，农业银

行每月可向商户提供一定额度的收款手续费优惠。活动期间，在商户每月可享的优惠收款额

度内，农业银行将返还按双方协议约定已向商户收取的该部分优惠额度对应的手续费。商户

收款超过享有的优惠收款额度后，农业银行将按照双方协议约定的手续费标准收取手续费，

不再进行返还。

商户参与本活动享有的优惠收款额度，由农业银行按照商户在农业银行的月日均资金综

合评估计算得出。

（四）手续费优惠活动优先原则。若商户同时申请参加农业银行“手续费优惠活动”和

“惠存会省 2.0”活动，“手续费优惠活动”先于“惠存会省 2.0”活动执行。“手续费优惠活

动”期内，贵单位可优先享有农业银行商户聚合码手续费优惠活动相关权益（详见《中国农

业银行聚合收款码手续费优惠活动告知书》），“手续费优惠活动”结束后，贵单位可按照本

告知书继续享有商户“惠存会省 2.0”活动权益。

二、活动时间

“惠存会省 2.0”活动期限为即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4 日。活动到期后，农业银行将按

照双方签订的商户合作协议或静态聚合码业务服务协议中约定的标准费率收取手续费，不再

进行返还。

三、活动规则

1.贵单位参与农业银行商户“惠存会省 2.0”活动，每月可在当月全部收款交易中享有

部分活动优惠收款额度，农业银行对贵单位该部分收款金额实施手续费优惠。具体规则如下:
（1）贵单位使用农业银行商户收款服务，且按双方签订的商户合作协议或静态聚合码

业务服务协议约定的手续费标准向农业银行缴付手续费。农业银行每月向贵单位提供一定额

度的收款手续费优惠。活动期间，在贵单位每月可享的优惠收款额度内，农业银行将返还按

双方协议约定已向贵单位收取的该部分优惠额度对应的手续费。商户收款超过享有的优惠收

款额度后，农业银行将按照双方协议约定的标准费率收取手续费，不再进行返还。

（2）贵单位每月可享的优惠收款额度，由农业银行根据贵单位在农业银行上月月日均

资金值计算得出，如贵单位在农业银行上月月日均资金值小于 50 万元，当月优惠收款额度

按照上月月日均资金值的 1 倍计算，如贵单位在农业银行上月月日均资金值大于等于 50 万

元，当月活动部分收款额按照上月月日均资金值的 2 倍计算。本活动中的优惠收款额度具体

统计周期为每月 5 日起至次月 4 日。

（3）贵单位每月（含首月）享有的优惠收款额度上限为 1 亿元人民币（优惠额度内的

收款笔数不限，≥1 笔），如贵单位每月按照上月月日均资金计算得出的优惠收款额度超过

该上限，贵单位可享有的实际优惠收款额度以该上限额度为准。

（4）贵单位每月享有的优惠收款额度使用完毕后，当月剩余收款金额须按双方签订的

商户合作协议或静态聚合码业务服务协议约定的手续费标准向农业银行缴付手续费，农业银



行不再进行手续费返还。单笔超出优惠收款额度剩余额度的交易，农业银行根据商户优惠收

款额度剩余额度按比例返还该笔交易的手续费。例如：商户当月优惠收款额度剩余 2000 元，

商户此时受理一笔 5000 元交易，农业银行将返还该笔交易标准手续费的 40%，具体返还计

算规则为：2000/5000*协议标准手续费率。

（5）贵单位可通过“农行商户服务”公众号查询每月享受的优惠收款额度。贵单位每

月享有的优惠收款额度自当月 5 日起至次月 4 日有效，贵单位当月统计周期内未使用或仅部

分使用优惠收款额度的，剩余优惠额度自动清零，不累计至下个统计周期。

（6）贵单位如同时申请参加“手续费优惠活动”和“惠存会省 2.0”活动，“手续费优

惠活动”先于“惠存会省 2.0”活动执行；如贵单位在签署本告知书前已与农业银行签署商

户合作协议或静态聚合码业务服务协议、成为农业银行商户的，农业银行将对符合活动条件

的商户进行活动通知，并按照具体活动通知细则执行。

2.贵单位可享受的“惠存会省 2.0”活动具体以农业银行统计规则和数据为准。

3.贵单位同意农业银行有权根据自身的商业判断、内部政策、业务实际运行情况及

监管规定等设定和调整上述规则，并基于此确定和调整贵单位的优惠收款额度。

四、活动说明

1.贵单位如在与农业银行开展各项商户合作过程中无任何实际交易发生，本告知书项下

“惠存会省 2.0”活动无法启用。

2.农业银行将在贵单位满足商户“惠存会省 2.0”活动条件时，按约定为贵单位提供相

关服务，协助贵单位妥善处理服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3.农业银行负责向贵单位提供业务及产品使用流程、产品功能等方面的培训，协助其解

决业务开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4.基于为商户提供优惠的目的，“惠存会省 2.0”活动到期后如有延期或其他变动，农业

银行将选择通过官网公告、短信、电话、当面送达、邮寄送达、电子邮件、“农行商户服务”

微信公众号等方式之一告知贵单位。如贵单位无需参加活动延期或类似优惠活动，可联系农

业银行客户经理要求按照商户合作协议或静态聚合码业务服务协议中约定的标准费率缴付

手续费。

5.双方合作存续期内，如遇贵单位提供给农业银行用于双方开展合作所需的单位信息、

个人信息、信用信息、关联关系方信息等商户申请时提供的信息、手续费率、产品服务、交

易类型、结算周期等发生变更且未按协议约定通知我行，或贵单位自身从事或协助他人从事

恐怖融资、洗钱、电信诈骗、跨境赌博、非法集资、套现等违法违规行为或从事其他农业银

行禁止的风险交易行为等情形，中国农业银行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有权对贵单位是否继续

享有活动资格进行重新评估，并对本优惠活动进行调整或提前终止。有关调整或终止事项将

选择通过当面送达、邮寄送达、电话、短信、电子邮件、“农行商户服务”微信公众号消息

推送等方式之一进行告知。

6.中国农业银行有权在中国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本次活动进行合理解释。

五、联系方式。

如有疑问，请联系我行客户经理或拨打我行商户服务客服热线 4006495599 进行咨询。


